
Q1: 什麼是和平集會自由權？

和平集會自由權保護人們出於特定目的（主要為表達性目的）進行的非暴力集
會。 這是一項個人權利，也可以在團體中行使。

Q2: 和平集會自由權的國際標準是什麼？

關於和平集會自由之問與答
（香港）

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第二十一條，除非以下情況為
民主社會所需且有法可依，否則不得對這項權利的行使加以任何限制：

國家安全
公共安全
公共秩序
保護公共衛生或風化
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

Q3: 和平集會自由權為什麼重要？

根據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7號一般性意見（2020年），和平集會自由權有助於承認和實現
包括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在內的一系列其他權利，這對邊緣化的群體尤為重要。只有
當其他通常與之有交疊的權利（比如表達自由、結社自由和政治參與）受到保護時，和
平集會自由權才可能受到充分保護。不尊重和不確保和平集會自由權通常是鎮壓的標
誌。

Q4: 香港民眾有和平集會自由權嗎？

有的！和平集會自由權受到香港憲制性文件《基本法》（1997年）的保障。具體而言，
該法在第三章第二十七條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
遊行、示威的自由。」香港的所有民眾都具有這項權利，包括公民、外國人、沒有證件
的移民、尋求庇護者、難民以及無國籍人士。此外，和平集會自由權適用於任何規模的
集會：哪怕只有一位抗議者也享受同等保障。

Q5: 和平集會自由權保障哪一種集會？

和平集會自由權保障所有和平集會，無論是室內還是戶外、公共還是私人、靜止還是移
動，不限形式。受保護的集會例子包括：抗議、會議、遊行、集會、靜坐、燭光守夜和
快閃行動。重要的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還保護線上集會、
線上線下混合式集會，以及對這些集會的遠程參與！

Q6: 舉行集會需要獲得許可嗎？ 

不需要！根據第37號一般性意見，需要申請許可削弱了和平集會作為一項基本權利的概
念，因此即興自發的集會也受保護。沒有事先向當局通知集會打算並不會導致參與集會
成為非法行為，也不應被當局用來作為驅散集會、逮捕參與者或召集人，或者毫無理由
地加以不當制裁的理由。只要集會參與者的行為是和平的，那麼即使召集人或參與者沒
有遵守某些與集會相關的境內法律要求，參與者也仍然受到保護。

Q7: 在香港舉行集會需要提前通知嗎？這符合國際標準嗎？

在香港，《公安條例》（1967年）要求至少提前七天向警務處處長提交關於
舉行公眾遊行和公眾集會的意向通知。自2020年起，警務處處長沒有對此發
出過「不反對通知」，直到2023年初才有一些集會收到通知。但當局以安全
為由，新添了諸如在集會期間佩戴有編號的掛頸牌等新要求。

Q8: 政府在和平集會方面有哪些義務？ 

政府有義務尊重和平集會權、不干預和平集會，還應保護和平集會及其參與者。 這對線
上集會同樣適用。政府必須保護所有和平集會不受干預、不當限制和隱私侵犯。（不當限
制也可能是來自互聯網服務商和中間機構的限制。）根據第37號一般性意見，對線上活動
的任何限制都必須遵從與對表達自由的限制相同的條件。

Q9: 和平集會有任何限制嗎？

任何限制都必須滿足合法性的要求，而且是必要且相稱的。重要的是，政府有責任證明這
些限制的正當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一條列舉了可能的限制理由，
包括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保護公共衛生和風化，以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
由。但是，限制不得帶有歧視性、損害權利的實質，或以打擊參與集會的積極性或造成寒
蟬效應為目的。施加任何限制都應以便利權利的行使為指導目標，而不是尋求對權利施加
不必要和不相稱的限制。
 
禁止某一集會的做法只能作為最後手段實施。在有必要施加限制時，政府應首先嘗試侵擾
性最小的措施。政府還應考慮先允許集會舉行，事後再決定是否應就活動期間可能發生了
的違規行為採取措施，而不是事先施加限制。對參與和平集會的任何限制都應該針對個案
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一概的限制具有不公平的不相稱性。

Q10: 什麼樣的集會或參與者算是暴力的？暴力的集會就不受保護
了嗎？

重要的是，一般推定傾向於將所有集會視為和平集會！根據第37號一般性意見，暴力行為
是指參與者使用了可能造成傷亡或嚴重財產損害的武力。因此，僅僅是推搡或擾亂行人和
車輛交通並不構成暴力。攜帶能夠實施暴力或抵禦暴力的物品不一定是暴力行為。這必須
逐案審查，並考慮到意圖、法律規定、當地習俗以及這些物品帶來的風險。
 
當局或代表當局行事的密探對和平集會參與者實施的暴力，並不會使集會成為非和平集
會。反示威者和其他沒有參加集會的民眾實施的暴力也是如此。孤立的暴力行為不會使整
個集會成為非和平集會：其必須條件是暴力行為在參與者中普遍存在。只有在當局能夠證
明具體參與者在煽動暴力、有暴力意圖並計劃付諸行動，或者即將造成暴力的情況下，這
些參與者的行為才可被視為暴力。
 

Q11: 如果警方或當局使用武力怎麼辦？他們可以這樣做嗎？

 
執法人員有義務首先用盡非暴力方法，並在使用暴力手段之前發出警告，除非這兩種做法
均無效。凡是使用武力，都必須符合適用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和第
七條的合法性、必要性、相稱性、預防和不歧視的基本原則，使用武力者必須對每一次使
用武力負責。境內立法必須遵循《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1990年）和
《聯合國關於在執法中使用低致命武器的人權指南》（2020年）中所述的國際法律標準。

Q12: 香港警方的表現如何？香港法律對執法人員使用武力有什麼
規定？

香港執法人員過度使用武力一直是近年來引人關注的話題，在2019年的反送中抗議運動期
間尤其如此。根據《公安條例》，香港警方可以使用武力來阻止舉行、停止或解散公眾集
會，並逮捕任何拒捕或逃避逮捕的嫌疑人。《警務條例》特別補充說：「任何……可被合
法逮捕的人，如強行抗拒為逮捕他而作的行動，或企圖逃避逮捕，則警務人員或其他人可
使用一切必需的辦法，以執行逮捕。」2019年8月，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發言人發表
聲明，呼籲香港政府調查涉及過度使用武力的事件，並進行糾正，確保當局遵守應對集會
參與者的規則。
 
令人震驚的是，2019年9月30日，香港警務處使用武力的指引準則經過修訂，給予警方更
多使用武力的自由裁量權，而關於使用武力的問責要求則被取消。該指南還建議警方在遭
遇「頑強對抗」時考慮使用催淚氣體和胡椒噴霧，在遭遇「暴力攻擊」的情況下考慮使用
橡皮子彈、水炮車、催淚劑和布袋彈。這些並不符合《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
則》（1990年）和《聯合國關於在執法中使用低致命武器的人權指南》（2020年）中所述
的國際法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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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第37號一般性意見，沒有通知集會並不免除當局為集會提供便利和保護參與者的義
務。只有當事先通知會有助於當局為和平集會提供便利和保護他人的權利時，這項要求才
是可以接受的。政府不得濫用這項要求來阻止和平集會。此外，通知程序應當透明，不應
過於官僚繁瑣，而且要相稱和免費。

執法人員只能出於合法的執法目的使用最低限度的必要武力：一旦使
用武力的必要性不再，就不允許再訴諸武力。使用武力必須是相稱
的：境內法律不得授予執法人員基本上不受限制的權力，也不得允許
肆意、過度或帶有歧視地對集會參與者使用武力。


